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制药”或“发行人”）拟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称“本次发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或“主承销商”）作为科兴制药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下简

称“《业务规范》”）的相关规定，对科兴制药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

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并委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所对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

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核查意见，以及中信建投证券进行的相关核查结果，中信建投证券就本次战略

配售事宜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根据《关于科兴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

配售协议》、《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

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下统称“《战略配售协议》”）等相关资料，参与本次配售

的战略投资者共 2 名，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长江财富-科兴

制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 

（一）中信建投投资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37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已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中信建投证券 370,000.00 100.00 

合计 370,000.00 100.00 

2、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的“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

投投资与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信

建投投资作为本次配售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

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另类投资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3、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经核查中信建投投

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的流动资

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二）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长江财富-科兴制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号 SLY261 

管理人名称 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规模 20,072 万元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20,030 万元 

参与比例上限 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成立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 

备案日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 

到期日 2022 年 9 月 23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根据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上海长

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江资管”）作为科兴制药员工资管

计划的管理人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的财产、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所

产生的权利、监管托管人、有权终止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等。因此，上海长江资

管为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2、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0 年 9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即 496.7530 万股，

同时参与认购规模不超过 20,03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姓名、职务、认购金额、持有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万元） 

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比例 

1 赵彦轻 董事、总经理 2,864 14.27% 

2 王小琴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400 11.96% 

3 马鸿杰 副总经理、技术中心总经理 1,856 9.25% 

4 肖文桥 深圳科兴副总经理 1,600 7.97% 

5 曾梁 法务助理经理 1,340 6.68% 

6 崔宁 董事、副总经理 1,256 6.26% 

7 陈晓棠 大客户部经理 896 4.46% 

8 何社辉 拓展中心（技术）负责人 880 4.38% 

9 崔永东 营销一中心总监 876 4.36% 

10 张云峰 质量管理部经理 800 3.99% 

11 刘聪 大区总监 792 3.95% 

12 黄凯昆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生

产中心负责人 
558 2.78% 

13 程浩瀚 销售管理中心副总监 512 2.55% 

14 齐凡 智能化部总监 418 2.08% 

15 李海明 外销二部副经理 328 1.63% 

16 荣延东 大区总监 320 1.59% 

17 鲁海峰 财务部副总监 320 1.59% 

18 向左飞 组织人力资源中心总监 287 1.43% 

19 孙哲 质量管理中心经理 176 0.88% 

20 付启霞 大区经理 176 0.88% 

21 赵凤 品牌部助理经理 164 0.82% 



22 魏沾沾 大区经理 161 0.80% 

23 彭志高 业务规划与运营中心副总监 148 0.74% 

24 蔡明 营销二中心总监 124 0.62% 

25 魏涛 财经中心副总监 116 0.58% 

26 桂志峰 市场准入部经理 104 0.52% 

27 柏江涛 技术中心副总监 100 0.50% 

28 吴瑾 国外营销二中心经理 100 0.50% 

29 王红林 组织与人才发展部经理 100 0.50% 

30 胡彦儒 营销三中心总监 100 0.50% 

31 胡奕荣 市场部副经理 100 0.50% 

32 汪晓峰 大区总监 100 0.50% 

合计 20,072 100.00% 

注 1：合计数和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最终认购股数待 2020 年 11 月 27 日（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3、战略配售资格 

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

与发行人均签署劳动合同，且资管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限售期  

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基于上述，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和《实施

办法》第十七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

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4 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0 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根据《业务指引》第七条，



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

量的发行人股票。根据《业务指引》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在 1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20%。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本次发行数量为 4,967.5300 万股，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共 2 名；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45.129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中信建投投资拟

认购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00%，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的数量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 

基于上述，本次配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第（一）款、《业务指引》第

七条和第十八条、《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

查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中信建投投资、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作为本次

配售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相关规

定；中信建投投资、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具有参与本次配售的配售资格；中信建投投资、科兴制药员工资管计划承诺的配

售股票情况、资金来源、股份限售期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

售资格；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

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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